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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6_E5_A4_A7_E7_c22_585695.htm 北京市发展中医条

例(2001年6月22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扶持 第三章 中

医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 第四章 教育与科研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

发扬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

对中医医疗保健的需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中

医（包括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以

及中医药教育、科研和对外交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

条 发展中医事业应当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按照继承、保

护、扶持、发展中医的原则，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 第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

将发展中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且采取措

施为发展中医事业提供条件和保障。 第五条 市中医行政管理

部门主管全市中医工作。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的

中医工作。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共同促进和保障中医事业发展。 第六条 对本市中医事业发

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市中

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扶持和保障 第

七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中医事业的投入。中

医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卫生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



。财政部门应当合理安排中医专项经费，用于支持重点学科

建设、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农村中医发展等。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在安排科技经费时，应当对中医项目给予重

点支持。 第八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护野生中草药资源

，支持人工种植中草药和野生中草药代用品的研究与开发。 

第九条 鼓励利用境外资金，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发

展中医事业。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资助或者其他

方式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鼓励医疗机构和具有中医执业资格的公民到境外开展中医医

疗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十条 参加本市基

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除按照规定数量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外，还

可以任意选择定点中医医疗机构就诊。中医诊疗技术应当纳

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的评选范围；定点医疗机构配

制的中药制剂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

调剂使用，并应当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评选范围。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中医

诊疗技术。 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选用列入基本医

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的部分中医诊疗技术，可以享受优惠政

策。具体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与市中医行政管

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中医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的确定，

应当考虑中医特色，体现中医技术价值。 第三章 中医医疗机

构和医疗服务 第十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群众

对中医的需求，调整、完善中医医疗机构的布局。每个区、

县至少应当有一所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综合医院应当加

强中医科、室建设，乡、镇卫生院应当建立和完善中医科、

室。在医疗机构合并、合作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中医资源



，发挥中医作用。 第十四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

设立合作、合资和其他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鼓励有长期临

床实践经验的中医人员个体开业行医，依法从事相关的诊疗

活动。 第十五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服务

方向，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发挥中医药诊治疾病的优势，提

高医疗技术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第十六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

当加强对中医药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执行

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中医药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弘扬高尚的医德医风，提高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 第十

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应当引入中医诊疗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

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 第十八条 农村防

病、治病工作应当注意发挥中医的优势和作用。加强对乡村

医生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的培训，提高乡村医生的中医诊疗

水平。鼓励城镇中医药人员和医学院校中医药专业毕业生到

农村工作或者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技术协作，推动农村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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